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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1

杭州市安全生产责任保险实施方案

为深入贯彻落实《中国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》（2021

年修订版）、《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推进安全生产领域改革

发展的意见》（中发〔2016〕32 号，以下简称《意见》）、《国

家安全监管总局 保监会 财政部关于印发〈安全生产责任保

险实施办法〉的通知》（安监总办〔2017〕140 号，以下简称

《办法》）、浙江省七部门《关于进一步推进我省安全生产责

任保险规范化工作的通知》（浙应急法规〔2020〕9 号）和《杭

州市高危行业全面推进安全生产责任保险工作实施方案》

（杭政办函〔2018〕73 号）要求，结合实际经验，现就推进

我市安全生产责任保险（以下简称安责险）工作制定方案如

下：

一、指导思想

全面贯彻党的十九大和十九届二中、三中、四中、五中

全会精神，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，

牢固树立安全发展理念，落实“安全第一、预防为主、综合

治理”的工作方针，按照政策引导、政府推动、市场运作的

原则，采取“统一险种、统一费率、统一条款、统一方案、

统一保障范围、统一赔偿标准、统一数据管理”模式，扎实



2

做好安责险实施工作，推动企业落实安全生产主体责任，完

善安全生产管理机制，强化事故预防和风险防控能力，防范

化解社会矛盾，充分发挥安责险对安全生产的促进和保障作

用，积极打造“保险+科技+服务”新模式，建立“数智杭州”

新生态。

二、实施目标

力争在实现高危行业安责险全覆盖的基础上，逐步拓展

到其他事故多发易发行业及领域。安责险内涵理念被生产经

营企业及其行业主管部门、专业服务机构、保险机构广泛认

同，形成企业自觉投保，保险机构有效组织服务，专业服务

机构针对性、标准化提供服务，保险服务信息资源畅通共享

的局面。

（一）到 2021 年底，危险化学品、矿山、烟花爆竹、

金属冶炼四大高危行业安责险投保率达到 100%，力争安责险

交通运输重点领域、渔业船舶、民爆行业投保率达到 100%，

建筑施工行业 2021 年底前启动安责险投保工作，“三场所三

企业”中涉爆粉尘场所企业、喷涂作业场所企业、液氨制冷

企业、船舶修造企业投保率达到 35%；服务标准体系初步完

善，服务覆盖率 100%；安责险信息管理平台稳步运行。

（二）到 2022 年，“三场所三企业”、涉及重大危险源

或危险化工工艺的工贸企业、近三年发生过重伤以上事故的

生产经营单位安责险投保基本全覆盖；交通运输重点领域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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渔业船舶、民爆行业投保率达到 100%，建筑施工行业新开工

项目投保率达到 100%；运作机制进一步完善，服务体系不断

健全，全市参保生产经营单位达到 7000 家以上，安责险信

息管理平台进一步健全完善。

（三）从 2023 年开始，全面推广安责险，全市参保生

产经营单位达到 2 万家以上；力争到 2025 年，安责险体制

机制基本覆盖，形成政策保障有力、市场规范高效、监督评

估严密的工作体系，助力全市安全生产领域风险控制和监督

管理，形成具有一定示范作用的“数智安责”新样板。

三、实施要点

（一）依法确定安责险共保体。由市应急管理局联合有

关部门遵循“公正、公平、公开”的原则依法公开招投标确

定的安责险共保体项目（项目名称：2020-2022 年度杭州市

安全生产责任保险共保体，项目编号：THZB-20HD31214XS，

以下简称“共保体”），最终确定五家保险机构组成安责险共

保体。

（二）优化完善产品方案。安责险实行差别费率和浮动

费率。根据行业不同风险，制定各行业领域基准指导费率，

实行差别费率；针对企业经营情况，创新设计非作业人员占

比调整系数、企业安全标准化等级调整系数、事故预防服务

评分系数、联合惩戒黑名单调整系数、续保历史赔付数据浮

动系数等多项浮动系数，既合乎保险逻辑，又兼顾监管目的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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通过实行差别费率和浮动费率，提高企业主体安全生产意

识。安责险保障范围包括从业人员、第三者责任及其他相关

费用等部分，具体包括：从业人员保障（死亡赔偿金、伤残

赔偿金、医疗费用）、第三者责任（第三者的人身伤亡或财

产损失）、其他相关费用（抢险救援费用、事故鉴定、法律

诉讼费用等）。更高的保障额度和更宽的保障范围有利于优

化整合安全生产相关的商业险种，推动强制险与商业险有机

结合，总体不增加企业经营负担。

（三）制定服务内容及标准。承保机构提供安全风险辨

识、评估和安全评价、生产安全事故隐患排查、安全生产宣

传教育培训、安全生产标准化建设和信息化建设、安全生产

应急预案编制和应急救援演练等服务内容。服务内容和标准

应当严格按照《安全生产责任保险事故预防技术服务规范》

（AQ 9010-2019）的总体要求实施。

（四）提供全流程服务。积极推行“保险+科技+服务”

模式，充分利用信息化、大数据等科技手段建立健全“线上

+线下”的服务方式，实体化组建运作“杭州数智安责险服

务保障中心”（以下简称“服务保障中心”），实现“投保出

单、服务调度、事故理赔和考核评估”的闭环运作，提取净

保费的 30%作为事故预防服务费，以保障服务质量。服务保

障中心设立专门台账据实列支，独立于共保体运行，并接受

主管部门的监督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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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、保障措施

（一）服务保障。服务保障中心严格把控第三方风控服

务机构资质，从安全生产风险管理经验、持证专业人员数量

占比等角度遴选服务机构。在开展现场服务过程中，要求对

检查发现的生产安全事故隐患及时告知参保单位并配合落

实整改；对存在重大事故隐患拒不整改的，第一时间报告相

关行政主管部门或安全监督管理机构。

（二）考核保障。制定对安责险共保体成员单位的考评

机制，严格要求成员单位各司其职，对无法达到考核要求的

成员采取减少份额直至退出等限制手段进行约束；建立对第

三方风控服务机构的考评机制，制定统一的考核评价标准，

监督管理服务质量和服务时效，及时解聘考核不合格的第三

方风控服务机构和专家。

（三）平台保障。“杭州数智安责险服务保障中心”将

根据“统一管理，统一标准，统一规范，统一调度”的服务

体系要求建立信息平台。对事故预防技术服务的业务数据、

费用台账、制度标准、服务档案进行采集和储存，配置政府

主管部门、企业客户、风控机构和保险机构等不同用户角色

相应功能；实现与杭州市应急管理综合指挥平台的安全生产

综合监管系统的数据传送。共保体保单信息在出单后 24 小

时内实现与服务保障中心的数据互通。

五、工作要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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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一）提高认识，强化目标考核。安责险是安全生产领

域的一项重大改革决策，是发挥社会力量为安全生产服务的

一项制度创新。各地各部门要统一思想，重视安责险的推动

工作，加强组织领导, 从政策上、制度上和行动上支持安责

险的推广实施，积极推进安责险在高危行业、领域的全面投

保。要强化工作措施，采取行政执法、检查巡查、工作督导

等形式督促高危行业、领域投保安责险，并将安责险的推动

工作逐步拓面至其他事故高发行业及领域，将安责险工作纳

入年度安全生产目标管理考核内容。

（二）加强服务，强化事故预防。各级行政主管部门要

加强对区域内共保体的动态管理，要督促服务保障中心严格

按照安责险的服务标准，及时、高效地做好各项服务。生产

经营单位应主动配合服务保障中心的事故预防工作，并及时

客观地向主管部门反映服务保障中心及第三方风控服务机

构的服务情况，持续提升安责险项目服务水平。

（三）加强协调，建立联动机制。各地各部门建立联席

沟通机制、强化信息共享，定期汇总分析安责险开展及服务

情况，了解把控重大安全生产隐患及整改情况。建立地市、

区县市两级共保体成员的定期会议制度，形成安责险推进工

作进度跟踪机制，对推进缓慢的地区进行督导。

（四）广泛宣传，引导企业实施。各地要广泛开展安责

险相关法律法规知识的普及教育活动,通过各种形式广泛宣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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传投保安责险的必要性,进一步提高生产经营单位对安责险

的认同感。有序推动高危行业、领域企业及相关企业按照“统

一险种、统一费率、统一条款、统一方案、统一保障范围、

统一赔偿标准、统一数据管理”的模式投保安责险，总结经

验,不断完善举措,有效推进安责险工作的深入开展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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